
附件 5

澄江市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流程图

审查相对人按照澄江市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

查要求准备材料，提出申请

对不属于澄江市工程建设

项目附属的绿化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范围的申请，出具

不予受理通知。

由澄江市城市管理局组织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

对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的申请，一次性告

知补正或者修改

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的申请，出具受理通知。

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对符合要求的申请进行审

查。

对不符合《城市绿化条例》

（国务院第 100 号）、《玉

溪市城镇绿化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申请，不予出具

审查意见。

对符合《城市绿化条例》（国

务院第 100 号）、《玉溪市

城镇绿化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申请，出具审查意见。

澄江市城管局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所工作人员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